
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考試規則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
104 年 6 月 30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110 年 7 月 2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 

1.教務處每學期初發放各班考試規則 
2.教務處於每學期初導師會議宣導 

3.教務處於定期評量試卷袋上提醒監考
老師說明 
4.學生請假必須於考試前經生輔組長、

生教組長核准(病假除外) 

1.導師依考試規則提醒學生座位淨空，學生
依照座號排定座位就坐 
2.學藝股長將考試規則張貼於黑板 

3.教務處於定期評量當日上午廣播提醒學生 
4.監考老師依試卷袋上說明提醒學生 
5.監考老師依考試規則、監考守則及本作業

流程執行監考工作 

1.監考老師將學生違規事項註記於試卷袋上，

詳述人事時地物，如有違規物證須暫時保
管，俟交卷時ㄧ併交予教務處。離開教室前
並告知該位學生被註記之違規事項 

2.監考老師交卷時告知教學組、教務組學生違
規內容 

3.違規物證如為學生個人財物，交卷時除將該

物證攜至教務處外，同時請監考老師ㄧ併帶
領該生至教務處，俟將證物拍照存證後歸還
該生。 

教學組、教務組判斷學生是否

符合考試規則中違規行為 

不需處理 

否 是 

1.教學組、教務組將學生違規內容告知輔導教官、生教組。輔導教官、生教組約談學生瞭解情

形，及請監考老師口頭陳述 

2.輔導教官、生教組知會導師約談學生瞭解情形，或填寫陳述書，由導師以電話或書面知會監護

人，必要時請導師協同輔導 

輔導教官、生教組知會教學組、
教務組是否與違規事實相符 

是 否 

1.教學組、教務組填寫獎懲簽報單，會知導師、任課教師、監考老師、輔導老師，任課教師於獎

懲簽報單註記違規學生原始成績，及相關單位協同輔導 

2.教學組、教務組知會註冊組，由註冊組統一處理違規學生成績事宜 

3.違規學生經學校規定之觀察期後，提出改過銷過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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